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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期限届满的公告  

 

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特定股东

股份减持期限届满及未来股份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持有本

公司股份 6,282,20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4498%）的股东中国-比利时直接股

权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比基金”）计划在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本公司股份 3,642,080 股，即不超过本公司总

股本比例 2%；且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

总数，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1%，即不超过 1,821,040股（若此期间上市公司

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2、2020年 3月 17日，公司收到中比基金《减持公司股份进展告知函》，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截至 2020年 3

月 17 日，上述减持期限届满，中比基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共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为

2,799,8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375%）， 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减持金额 

中比基金 集中竞价 

2019/9/19 13.84 400,000 0.2197% 5,535,182.00 

2019/10/16 12.81 1,200 0.0007% 15,366.00 

2019/10/28 12.62 186,700 0.1025% 2,355,592.00 

2019/10/29 12.62 19,240 0.0106% 242,756.00 

2019/11/25 11.50 9,900 0.0054% 113,850.00 

2019/11/26 11.50 29,200 0.0160% 335,870.00 

2019/11/29 11.70 199,990 0.1098% 2,340,307.40 

2019/12/4 11.37 13,590 0.0075% 154,529.00 

2019/12/5 11.44 286,350 0.1572% 3,277,207.00 

2019/12/16 11.35 300,000 0.1647% 3,403,655.50 

2019/12/18 11.43 300,000 0.1647% 3,428,031.30 

2019/12/24 11.48 250,000 0.1373% 2,870,682.20 

2019/12/26 11.77 203,800 0.1119% 2,399,254.60 

2020/3/5 11.76 224,710 0.1234% 2,641,565.80 

2020/3/6 11.88 75,200 0.0413% 893,291.00 

2020/3/10 13.15 300,000 0.1647% 3,944,945.00 

合计 12.126 2,799,880 1.5375% 33,952,084.80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中比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6,282,203 3.4498 3,482,323 1.912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 

2、截至 2020 年 3 月 17 日，上述股东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本次减持计划

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 

3、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未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中比基金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月 17日 


